
致：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 陸頌雄議員 

跟進「提高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的罰則」事宜 

政府早前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提交題為「提高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的罰則」

之討論文件，包括建議將部分職安健罪行的最高罰款額大幅提升至高達 100 倍，

以及加入條文要求法庭在量刑時須參考被定罪公司的營業額，引起建造業界廣泛

關注。文件指相關罪行罰則已有逾 20 年未曾修訂，但同時又強調香港的整體職

安健情況已在過去多年得到大幅改善，令業界感到今次修例是否理據充分。 

本人並非委員會的委員，現希望透過 主席閣下，以書面方式要求當局解答以下

問題及提供補充資料： 

1. 提供過去 20 年的工業意外統計數字，包括致命/嚴重/輕微個案的分類數字；

行業分佈；相關的檢控、定罪及判刑情況；

2. 有否分析上述定罪個案的分佈、數目和嚴重性，與被定罪公司營業額的關

係；如沒有進行分析、或數據反映兩者並無因果關係，甚或顯示具規模的公

司在職安健方面的表現較細公司好，當局有何其他理據將罰則與公司營業額

掛勾？

3. 文件提到致命工業意外一直徘徊在每年 20 宗左右，沒有下降趨勢；請提供

過去 20 年的工程量與建造業工人數字，以便就致命意外率作客觀比較；

4. 就建造業的職安健違法個案，過去有多少個案是以法定的最高罰則判刑？是

否曾有法官批評現行罰則過輕？如有，請提供有關詳情；如無，當局何以認

為現行罰則過輕，以及如何確保在修例提高法定最高罰則後，法庭便會相應

提高實質的判刑？

5. 當局於 2019 年建議，將部分職安健罪行的最高罰款額，提高至相當於被檢

控公司的營業額的 10%或 600 萬元，以較高者為準；現在則改為最高可判罰

款 5,000 萬元，同時加入條文要求法庭在量刑時須參考被定罪公司的營業

額，後者不設百分比上限；新建議是否實質上進一步提高罰則，而非因應業

界憂慮而予以下調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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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新建議中的「加入條文要求法庭在量刑時須參考被定罪公司的營業額」，與

原建議將最高罰則訂明為相當於被檢控公司的營業額的 10%，兩者在法律上

有何分別？是否有其他罪行的罰則是採用新建議的草擬方法？

7. 當局建議將部分職安健罪行的檢控時限由 6 個月延長至 1 年，以便勞工處有

更多時間調查蒐證；請提供過去 5 年勞工處負責調查及檢控工作的人手、開

支及成效指標，以及是否有個案因時限問題而被迫放棄檢控？

8. 預防意外發生遠比事後追究重要，請提供過去 5 年勞工處負責地盤安全巡查

的人手、開支及巡查次數；資料顯示，在 2020 年頭 9 個月，處方經巡查後

提出了 1,461 項檢控，請提供有關檢控的性質及判罰(如有)情況；

9. 資料顯示，自 2019 年至 2020 年 6 月底，勞工處就註冊安全審核員及註冊安

全主任的表現，合共發出了 41 份書面警告；有關書面警告會招致甚麼後

果？過去 5 年有沒有相關人員被處方檢控或取消註冊？當局認為現時註冊安

全審核員及註冊安全主任的人手、培訓及獨立性是否足夠？相關人員的職責

表現是否達標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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